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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 

 

 

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              

 中国机械冶金建材工会 
 

机械科〔2020〕86 号 

 

关于组织开展 2020 首届全国机械工业 

设计创新大赛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强国战略，落实工信部等部门关于《制造业设计

能力提升专项行动计划（2019-2022 年）》部署要求，促进机械工

业设计水平和能力提升，助力行业平稳健康发展，中国机械工业

联合会、中国机械冶金建材工会联合行业和社会相关力量，共同

组织开展 2020首届全国机械工业设计创新大赛（以下简称大赛）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大赛主题和主旨 

（一）大赛主题：设计创新、智造未来 

（二）大赛主旨：2020 首届全国机械工业设计创新大赛，坚

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遵循新发展理

念，按照《制造业设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计划》的部署要求，旨

在通过搭建政府指导、行业服务、企业院校主体、社会参与的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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械工业设计创新平台，加强前沿设计理论理念、先进设计与先进

技术传播，加强行业、企业、院校间的交流合作与人才培养，加

强服务工业设计创新资源整合与产业体系构建，加快促进机械工

业设计水平与设计成果转化能力提升，助推行业转型升级，加快

步入高质量发展。 

二、项目设置、参赛对象及参赛方式 

（一）项目设置 

设产品组和概念组两个组别。 

产品组：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并已实现产业化两年及以上的

实物产品。 

概念组：指具有一定前瞻性，面向未来且尚未产业化的概念

作品。 

范围涉及种植施肥、田间管理、收获机械等农业装备；起重、

运输、土方等工程机械；工业自动化仪表、科学仪器等仪器仪表；

机器人、智能 AGV、增材制造等智能化装备等四大类。 

（二）参赛对象 

1.产品组：主要面向全国机械行业企业、科研院所职工。 

2.概念组：主要面向机械行业企业、科研院所职工，相关高

等院校和职业院校（技工学校）教师；相关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

（技工学校）在校生。 

（三）参赛方式 

本届大赛以企业、科研院所和院校为参赛单位（其中高校也

可以院系进行申报；集团企业也可以二级单位进行申报）。 

同一单位最多可申报 3 支参赛队，每支参赛队人数原则上不

https://www.sogou.com/link?url=DOb0bgH2eKjRiy6S-EyBciCDFRTZxEJgtEs10PWUJDX26FDhCNBXEMc9Q-018vIYQ4otvK_llhDvFyRq0CX2IuoEM__Nw2u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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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过 5人;每支参赛队只限申报一个参赛作品。另外，多家单位（不

超过 3家）联合申报，由作品主要完成单位负责申报。 

三、大赛时间及赛制安排 

（一）大赛时间：自 7 月中旬正式启动，于 12月底举行决赛。 

（二）赛制安排 

第一阶段：选拔赛 

各相关行业、各参赛单位进行内部选拔，选派选手或组成参

赛团队。 

第二阶段：报名及提交作品 

2020 年 7月中旬-10 月 31日，各参赛协（学）会等组织单位、

各参赛单位，组织网上填报参赛信息，并按照作品提交要求上传

相应附件（报名表需加盖公章，由工作联系人统一邮递到大赛办

公室）。 

第三阶段：资格初审及初赛评审 

资格初审：提交作品后 5 个工作日内，完成对参赛作品的资

格和作品材料审核（审核不合格的参赛作品予以退回，并可以在

资格初审期间进行修改后重新提交，重新提交后审核不合格的作

品视为作品不合格，不得进入下一轮评审）。 

初赛评审：2020年 11 月，由评审委员会组织线上初赛评审并

推荐决赛作品；对晋级决赛作品进行公示；12 月上旬下发决赛通

知。 

第四阶段：决赛与现场活动 

2020 年 12 月 20日前，晋级参赛队做决赛准备。 

2020 年 12 月下旬举行决赛。由评审委员会对产品组、概念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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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级决赛作品进行现场评审和组织答辩，按照规定推荐各奖项获

奖名单。 

决赛期间将同步举行颁奖典礼、专业论坛、展览展示等现场

活动。 

四、奖项设置与表彰奖励 

（一）奖项设置 

大赛按照初赛作品总数的 30%-40%评审出晋级决赛作品。决赛

按照决赛作品总数的 10%、20%、40%，分设金奖、银奖、铜奖，经

过决赛现场评审和答辩等环节确定。 

对荣获金奖作品的指导老师设优秀指导老师奖；对积极组织

参赛单位设优秀组织奖；对给予大赛特殊贡献单位设特别贡献奖。 

（二）表彰奖励 

1.大赛组委会举行表彰大会，对荣获本届大赛各类奖项的作

品选手、集体和个人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； 

2.对荣获大赛（概念组和产品组）金奖的作品，指导并优先

推荐参加工信部组织的“中国优秀工业设计奖”评选; 

3.对荣获大赛（产品组）金奖的企业，按照工信部有关管理

办法要求，优先推荐参加“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”资格认定； 

4.对荣获大赛产品组金奖的获奖作品，且符合机械工业科技

进步奖申报条件的，优先推荐参加“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”

评选； 

5.对荣获大赛产品组金奖的企业团队或班组，符合条件的按

程序优先推荐参评“全国工人先锋号”； 

 




